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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存款为何频频“存错”？
监管部门：银行应防止误导销售，真正为客户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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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本报 C13 版《老人存款，10 万现金
存成基金》一事见报后，不少热心读者和律师纷
纷打来电话，对这种银行业界存在的不良现象予
以谴责。

而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 1 月份以来，本报
96706 读者热线收到的来自全省各地有关“存款变
保险”、“存款变基金”的电话就有 20 多个，并且其
中受害者也均为老年人。老人到银行存款为何会
频频存“错”？相关监管部门对此是怎样规定的？
客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又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

6 日上午，记者来到和平路一家银
行。

“大妈，您办什么业务呀？”上午
10 点左右，见一位身穿棕色棉袄的老
大妈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几位身穿制
服的女性工作人员立马快步凑上前去，
其中行动最快的一位迅速挎上了老人
的胳膊，笑着聊了起来，其他几位见状
后便没有再进一步靠近，而是接着来
回转悠等待下一位客户。

“姑娘，你帮我看看，存钱咋办理
呀？”老人轻声询问道。听说老人是来
存钱的之后，这位工作人员随即询
问：“大妈，您是想存普通的呢，还是

利息高一些的呢？”
老人愣了片刻，回答说就是普通

的存钱，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女客
服听罢又继续介绍了几句，见老人有
些不耐烦后只好作罢。与此同时，记
者在走访其他几家银行时发现，同样
的场景着实较为常见。

对于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银行
相关负责人称，大厅里有银行的理财
顾问，他们可以向客户推介相关理财
产品，但是一些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规
范银行在培训过程中都曾多次明确强
调，“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员工为追求
业绩做出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眼看着家里老人辛苦攒下的积
蓄大缩水，做儿女的很是痛心，“银行
工作人员明知道老年人不懂得这些
理财产品，还向他们推介，尽管从字
面上来看老人是签了字没错，但情理
上来说这不是昧着良心做事吗？”父
母存款遭遇问题的孙女士说。

据记者了解，早在 2005 年银监
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37条就明文
规定，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
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
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
力，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

选择，并应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
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近日就2012
年1月1起实施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
售管理办法》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
该办法的背景正是基于部分商业银行
存在的一些误导销售和错误销售等情
况，使客户合法权益和商业银行声誉受
到损害，要求商业银行做好风险揭示和
信息披露，真正做到“卖者有责”，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买者自负”，最终实现

“将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客户”，实现
合规销售，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那么，老年人存款时如果遇到和
崔大妈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办呢？12

月 6 日，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市京大
(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常相坤。

据他分析，根据《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银行在向客户推介相关理财产
品并签订合同时，有责任通过口头或
者书面的形式告知普通储蓄和基金等
理财产品的区别，并将风险如实说明。

“现在老人受骗主要就是因为银
行只强调存基金等利率比普通的现
金储蓄要高，但是对于风险则一带而
过，或者直接就不说明，这样一方面
老人不懂理财，另一方面听工作人员
说利率高就签字同意了。”

常律师表示，尽管老人在单据上
签了字，但是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也会
斟酌生活常理，最终做出裁决。“如果银
行方面坚持称在签字之前已经就相关
风险予以告知的话，客户可以要求银行
举证，如果银行无法举证，那么合同就
是无效的，应按相关规定对客户的损
失予以赔偿。”

此外，记者6日从崔大妈的女儿孙
女士处了解到，6日上午银行已经派相关
工作人员与其进行了沟通，并索取了银
行给崔大妈所开单据的复印件，目前银
行内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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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师说法：

银行若无法举证

已经告知风险，

则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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